中国气象学会科学技术奖科技进步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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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做好中国气象学会科学技术进步奖科普项目的提名、评审工作，根据《中国气象学会科学技术奖章程》及《中国气象学会科技进步奖评审细则》，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中国气象学会科技进步奖科普类项目（以下简称“科普奖”）是中国气象学会科技进步奖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奖励在气象科学知识普及、倡导科学方法、宣传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方面成效突出的公开出版物。授奖等级为二等奖。
第三条  科普奖授予在中国气象学会注册的会员单位、会员个人及其他符合条件的科普作品创作团队。授奖证书不作为确定科学技术成果权属的直接依据。

第二章 奖励范围与对象
第四条  科普奖的评审范围暂限于公开出版、发行的科普图书及科普电子出版物(以下称科普作品)。
第五条  科普奖的奖励对象：
1．科普原创作品：是指作品所表达的科技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在国内外还没有其他科普作品将其作为主要表达对象进行创作；或者国内外虽有科普作品对其进行了创作，但采用了与已有科普作品不同的创作手法、表现形式进行创造性创作的科普作品。
2．科普编著作品：是指对其他科普图书、电子出版物等科普载体中的相关科技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进行创造性的编著，形成独立体系的科普作品。
第六条  下列项目暂不列入科普奖的奖励范围：
1．科普论文；
2．科普报纸和期刊；
3．以外国语言文字撰写的科普作品；
4．国民学历教育的教材、实用技术的培训教材；
5．科幻类作品；
6．科普翻译类作品。
7. 科普音像制品（音、视频）。

第三章 提名条件与要求
第七条  政治导向：提名项目应当符合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及正确的舆论导向，反映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动态。
第八条  出版规范：提名项目在规范性和质量上应当符合国家《出版管理条例》及《图书质量管理规定》、《电子出版物管理规定》所规定的相关要求。科普图书的成品质量应达到国家相关规定的合格品标准；科普电子出版物的成品质量应达到同类产品中的优良品水平。
第九条  核心要求：
1．创新性突出：选题内容填补了某一领域的科普空白或反映了当代科学技术的最新发展动态；表现形式、创作手法上有重要创新，易于为大众所理解和接受；科普作品在创作过程中有较大的难度。
2．社会效益显著：科普作品已公开出版发行三年（含）以上，或者其内容还被报刊、电影、电视传媒、新媒体等所采用，其普及面和阅读范围在国内同类科普作品中处于领先水平；促进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养的提高，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并对相关科学技术领域的发展和人才培养起到了直接或者间接的推动作用，由此产生显著的社会效益。
3．示范带动作用明显：通过在选题内容或者表现形式、创作手法上的创新，对相关领域的后续科普作品创作起到带动和示范作用。
第十条  提名科普奖的科普作品应当知识产权清晰，符合著作权法的有关规定。凡存在知识产权争议的科普作品，在争议未解决之前不得被提名。
第十一条  科普奖不得与中国气象学会其它科技奖励同时提名。

第四章 提名与评审程序
第十二条  中国气象学会科技进步奖科普类项目每年评选一次。
第十三条  候选项目通过以下渠道提名，不受理自荐。主要完成人应是中国气象学会有效注册会员。
(一)单位提名:中国气象学会各会员单位、各专业委员会;
(二)专家提名:院士提名或3名(含)以上常务理事联合提名。
第十四条  中国气象学会科技进步奖科普类项目实行限额提名。
1．每个单位只能提名一项；
2．院士或3名(含)以上常务理事联合提名只能提名一项。

第十五条  提名材料要求：
1．提名书
2．科普作品样本：提供出版的初版和最新版本。
3．发行量、再版次数证明：由出版社出具的作品发行数量、再版次数的证明。
4．评价或应用的佐证材料：指国内外重要出版物中引用、评价该科普作品的材料复印件，及该作品的内容被其他传播方式使用的佐证材料。
5．被译为其他语种的作品样本：被译为其他语种的科普作品，应提供被译为其他语种作品的样本。
6．有助于科普作品评审的其他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质量证明、获奖证书、书评、读者反馈、网络评价等。
奖励办公室负责对提名书及提名材料进行形式审查。认定不符合规定的提名材料，要求提名者在规定时间内补正，逾期未补正或者经补正仍不符合要求的，不提交评审。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细则由中国气象学会奖励工作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未作规定的其他事宜，按照《中国气象学会科学技术奖章程》及《中国气象学会科学技术奖评审细则》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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